                                     皖继委办〔2013〕2号
转发全继委关于公布2013年第一批国家级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的通知
 各市卫生局及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省直有关单位及学术团体：
    现将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2013年第一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全继委办发〔2013〕01号）转发给你们,请将有关信息及时通知所辖医疗卫生机构及有关单位卫生技术人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详情请登录卫生部网站（http://www.moh.gov.cn）、中华医学会网站（http://www.cma.org.cn）和国家级CME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http://cmegsb.cma.org.cn)查询;我省的2013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可登录省卫生厅网站（http://www.ahwst.gov.cn）、安徽省医学会网站（http://www.ahyxh.org.cn）查询。
二、请各项目主办单位要严格遵照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举办项目。
（一）项目执行通知在开班前2周必须报省继教办，项目执行结束1周内将学分证明等材料报省继教委审核验证，2周内将举办项目情况通过国家级CME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进行网上报告。所有备案材料必须在项目举办结束后一个月内报省继教办备案。
（二）学分证明审核所需材料一式两份，经省继教办初核后报省继教委复核盖章。2013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执行完毕。
三、各单位与外省单位合作举办的国家级项目需按照安徽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的通知》（卫科秘〔2011〕346号）对举办异地项目的相关要求严格执行。
四、根据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全继委办发〔2010〕02号），我省2013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仍旧发放纸质学分证书，请各单位参照证书领用程序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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